
附件：              宁化县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以上时限均为工作日
申请








镇人民政府初审（7日内）





在户籍所在地镇人民政府统一公示（15日）





不符合申请条件或材料不齐备








材料齐备且符合申请条件








县住房保障部门（15日内）复审（会同房管、住房公积金等相关部门〈5日内〉）　








出具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再由申请人重新补充资料








公示有异议，经查不符合条件








公示无异议或经查异议不成立








复审合格





复审不合格








县民政部门（15日内）复审（公安、工商、税务、社保、人民银行、证监、保监等部门配合核查相关信息〈7日内〉），复审后出具符合条件申请人家庭的收入、资产核定证明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复核公示有异议，经查不符合条件








复核公示无异议或经查异议不成立








县住房保障部门复核（15日内），经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工程领导小组审定后，第二次公示（15日）








予以登记进入轮候








取消住房


保障资格





维持租赁关系或


重新签订租赁合同





年度申报和复核








退出住房保障





根据年度申报和


复核无退出情形的





根据年度申报和复核应退出住房保障的





轮候期间不再符合住房保障条件








选房签订租售合同











户籍所在地社区（居委会）受理








材料齐备且符合申请条件





不符合申请条件或材料不齐备














出


具


书


面


通


知


并


说


明


理


由 ，


退回申请资料





符合申请条件且补充资料完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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